评标办法

	分值构成(总分100分)
	工程总承包报价：85分
项目管理组织方案：13分
工程业绩：2分

	序号
	评分项
	评分因素（偏差率）
	评分标准

	2
	工程总承包报价（85分）
	报价评审（工程总承包范围内的所有费用）（83分）
	评标基准值计算方法现场由招标人随机抽取

☑方法一；☑方法二确定基准价进行评分：

方法一：以有效投标文件（有效投标文件是指初步评审合格的投标文件，下同）的评标价（评标价是指经澄清、补正和修正算术计算错误的投标报价，下同）算术平均值为A〔当有效投标文件≥7家时，去掉最高和最低20%（四舍五入取整）后进行平均；当有效投标文件4-6家时，剔除最高报价后进行算术平均；当有效投标文件＜4时，则次低报价作为投标平均价A〕。

评标基准价 =A×K，K值在开标时由招标人代表随机抽取确定，K值的取值范围为 95%-98%（95%、96%、97%、98%）。

方法二：以有效投标文件的评标价算术平均值为A〔当有效投标文件≥7家时，去掉最高和最低20%（四舍五入取整）后进行平均；当有效投标文件4-6家时，剔除最高报价后进行算术平均；当有效投标文件＜4时，则次低报价作为投标平均价A〕，总承包招标上限价为B，则：

评标基准价 =A×K1×Q1+B×K2×Q2

Q2=1-Q1, Q1取值范围为65%、70%、75%、80%、85%；K1 的取值范围为 95%～98%（95%、96%、97%、98%）；Q1、K1值在开标时由招标人代表随机抽取确定。K2的取值范围市政工程为86%～100%。K2为95%。

评标价等于评标基准价的得（83分），每低于评标基准价1%扣0.5分，每高1%的扣1分；偏离不足1%的，按照插入法计算得分。

说明：

1.评标价指经澄清、补正和修正算术计算错误的投标报价；

2.有效投标文件是指未被评标委员会判定为无效标的投标文件。

	
	
	投标报价合理性（2 分）
	该项评审因素是否设立，由招标人自主确定，本项指标用于对工程总承包报价中不合理报价的评价，以下评审方法供参考：
1．工程总承包报价是否与招标范围相一致；
2．工程总承包报价是否与投标方案设计文件相匹配；
3．工程总承包报价是否与投标项目管理组织方案相匹配；
4．工程总承包报价中的风险金计取是否明确、合理。

说明：1.评标价指经澄清、补正和修正算术计算错误的投标报价；
2.有效投标文件是指未被评标委员会判定为无效标的投标文件。

	3
	项目管理组织方案（13分）
	1．总体概述（1分）
	对工程总承包的总体设想、组织形式、各项管理目标及控制措施、施工实施计划、设计与施工的协调措施等内容进行评分。

	
	
	2.设计管理方案（2分）
	1．对项目解读准确、设计构思合理。
2．设计进度计划及控制措施。
3．设计质量管理制度及控制措施。
4．设计重点、难点及控制措施。
5．设计过程对工程总投资控制措施。

	
	
	3．采购管理方案（2分）
	对采购工作程序、采购执行计划、采买、催交与检验、运输与交付、采购变更管理、仓储管理等内容进行评分。

	
	
	4．施工平面布置规划（1分）
	对施工现场平面布置和临时设施、临时道路布置等内容进行评分。

	
	
	5．施工的重点难点（2分）
	对关键施工技术、工艺及工程项目实施的重点、难点和解决方案等内容进行评分。

	
	
	6．施工资源投入计划（1分）
	对劳动力、机械设备和材料投入计划进行评分。

	
	
	7．项目管理机构（2分）
	1、设计负责人：同时具有高级工程师、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证书，且自2019年01月01日以来获得过污水处理方面国家级奖项得1分。
2、设计技术经济专业负责人：同时具有高级工程师、一级注册造价工程师（老版为注册造价工程师）注册证书（安装专业），且自2019年01月01日以来获得过污水处理方面国家级奖项得1分。
注：①设计负责人和设计技术经济专业负责人不得兼任。②提供相关证书及投标人近三个月（2025年8月至2025年10月）任意一个月为其缴纳的养老保险证明（应提供由劳动部门出具的养老保险证明;如当地社保管理部门明确的最大查询期与招标文件规定的月份不一致时，须提供社保管理部门的文件规定; 已退休人员提供退休证明，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军事管理等部门从事工程设计、施工的技术人员不能提供养老保险缴纳证明的，由所在单位上级人事主管部门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③获奖时间以发证时间为准。

	
	
	8．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新材料（1分）
	对采用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新材料的情况进行评分。

	
	
	9．建筑信息模型（BIM）技术（1分）
	对建筑信息模型（BIM）技术的使用等内容进行评分。

	
	
	注：1．招标人可根据项目的实际情况选择增加上述各评分因素，但“评审项”分值不得调整；也可在招标文件中细化明确评分标准的内容，但一般不得突破各评分因素的规定分值。
2．项目管理组织方案总篇幅一般不超过100页（技术特别复杂的工程可适当增加），具体篇幅(字数)要求及扣分标准，招标人应在招标文件中明确。
3．项目管理组织方案各评分点得分应当取所有技术标评委评分中分别去掉一个最高和最低评分后的平均值为最终得分。项目管理组织方案中（项目管理机构评分点除外）除缺少相应内容的评审要点不得分外，其它各项评审要点得分不应低于该评审要点满分的70%。

	4
	工程业绩（2分）
	1．投标人类似工程业绩（1分）
	对投标人承担过类似及以上的市政公用工程总承包业绩加分有1个加1分，最多加1分。

	
	
	2．工程总承包项目经理类似工程业绩（1分）
	对工程总承包项目经理承担过类似及以上市政公用工程工程总承包业绩加分，有1个加1分，最多加1分。

	
	
	注：1、类似工程如下：

  自2021年1月1日（时间以竣工验收证明为准）以来，承担过单项合同造价1200万元及以上的市政公用工程工程总承包业绩；

业绩应同时提供以下资料：⑴依法承发包的交易结果（中标或成交）文件；⑵合同；⑶符合国家规定的竣工验收证明材料（设计业绩无需提供）；⑷其他证明资料（如有）。依法承发包的交易结果文件包括中标通知书、直接发包通知书（或备案表）和成交通知书等；依法可以不进行招标的项目，可以提供业主单位或招标代理机构出具的有关中标文件。


二、定标阶段：

1、组建招标监督小组
招标开始前，招标人已按照苏建规字（2023）2号文件要求组建监督小组（成员三人），监督小组对招标投标活动全过程进行监督，有权就定标委员会违反定标规则的行为进行质询，确保定标过程公正、公平。
2、组建定标委员会
2.1本次定标委员会成员数量为5人，招标人在召开定标会议前建立《定标备选成员库》，在“监督小组”成员的见证下，所有定标委员会成员均在《定标备选成员库》中产生，且符合苏建规字（2023）2号文要求。
2.2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担任定标委员会成员：
（1）投标人或者投标人主要负责人的近亲属；
（2）项目主管部门或者行政监督部门的人员。
3、定标时间
招标人将在收到评标报告之日起10日内在扬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宝应分中心召开定标会议。
招标人在定标前可以对投标人及拟派项目负责人进行考察。经考察，定标候选人的投标所用业绩、奖项等弄虚作假，或是经营、财务状况发生较大变化或者存在违法行为，可能影响其履约能力的，招标人应如实记录并提交定标委员会参考。招标人定标前组织考察的，定标会议时间可以适当推迟。
除投标人须知前附表规定评标委员会直接确定中标人外，招标人依据评标委员会推荐的定标候选人确定中标候选人，评标委员会推荐定标候选人的人数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定标方法
定标委员会成员根据定标标准对各中标候选人进行评价比较后记名票决，1人1票，经投票统计，得票数最多的为中标人，当得票数相同无法确定中标人时，将对得票数相同的单位再次票决，直至确定中标人。
5、定标因素如下： 
（1）企业工程总承包实力
企业工程总承包项目自2021年1月1日（时间以竣工验收证明为准）以来，承担过单项合同造价1200万元及以上的（市政工程或小区附属工程）工程总承包业绩的。
业绩应同时提供以下资料：1、依法承发包的交易结果（中标或成交）文件；2、合同；3、符合国家规定的竣工验收证明材料（设计业绩无需提供）；4、其他证明资料（如有）。依法承发包的交易结果文件包括中标通知书、直接发包通知书（或备案表）和成交通知书等；依法可以不进行招标的项目，可以提供业主单位或招标代理机构出具的有关中标文件。
证明资料中涉及评标的相关数据不一致的，以数额较小的为准；拟派项目负责人承担的类似业绩证明资料中所注明的项目负责人名称应与拟投标项目负责人名称一致，如有变更，应附项目负责人变更备案资料。
（2）设计文件与招标文件设计深度、设计任务书的契合程度、投标人工程总承包业绩、企业履约评价。
（3）在同等条件下，择优的相对标准有以下几个方面：

①施工图设计文件与招标项目契合程度高的优于契合程度低的；

②投标人工程总承包业绩多的优于工程总承包业绩少的；

